
日前，罗湖区黄贝街道“20210124”坍塌一般事故调查报告已

经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政府批复，现予以发布。

2021年5月6日

罗湖区黄贝街道“20210124”坍塌一般

事故调查报告

区政府：

2021 年 1 月 24 日 8 时 20 分许，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延

芳路曦龙山庄小区西南侧原深圳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三期工程

2131 标段钢筋加工棚拆除作业过程中发生 1 起坍塌事故，造成

1 名工人叶培新死亡。

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第 493

号令）第二十二条和区政府关于牵头组成事故调查组的《授权

书》（罗府函﹝2020﹞168 号）的规定，罗湖区成立了由区应急

管理局、区住房建设局、区规划土地监察局、罗湖公安分局、

区总工会、黄贝街道办事处为成员单位的“罗湖区黄贝街道

‘20210124’坍塌一般事故调查组”。同时，还聘请了深圳惠

安天下电气消防科技有限公司参与事故原因技术分析。

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取证和科学分析，查清了

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, 在对事故原因和责

任认定的基础上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建议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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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防范整改措施。现形成报告如下：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发项目名称及概况

1.项目名称

原深圳市轨道交通 2号线三期工程 2131 标段钢筋加工棚拆

除工程（以下简称“事发项目”）

2.项目概况

事发项目位于深圳市罗湖区延芳路曦龙山庄小区西南侧。

事发项目内容包括将原深圳市轨道交通 2号线三期工程 2131 标

段钢筋加工棚（以下简称“事发钢筋加工棚”）进行拆除、装

卸、运输、回收，以及周边场地内的基础破除、外运、现场清

理、场地复垦及绿化恢复。事发钢筋加工棚长 35 米、宽 15 米、

高度 12 米，为门式钢架结构。

图 1 事发项目地理位置图

（来源于网络地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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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事发钢筋加工棚建设和使用情况

2015 年 12 月，因深圳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三期工程 2131 标

段建设需要，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安居乐业物业

管理有限公司（曦龙山庄小区物业管理单位）、罗湖区黄贝街

道办事处共同签订了《地铁 2 号线延长段莲塘口岸站临时占地

补偿协议书》，临时占用曦龙山庄小区 1819.7 ㎡用地（以下简

称“事发地块”），期限为 2015 年 12 月 28 日至 2019 年 8 月

25 日。

2016 年 5 月，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（深

圳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三期工程 2131 标段施工总承包单位，中国

交通建设集团子公司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在深圳注册

成立的分公司，负责深圳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三期工程 2131 标段

的施工管理；2017 年 3月，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将 2013

年 6 月 6 日在珠海注册成立的中交二航局南方工程公司迁至广

州市南沙区，公司名称变更为中交二航局南方工程有限公司，

同时将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相关业务并入

中交二航局南方工程有限公司管理，中交二航局南方工程有限

公司与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关系为“一

套人马两块牌子”，负责深圳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三期工程 2131

标段的施工管理；2018 年 6 月 7 日，中交二航局南方工程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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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再次更名为中交（广州）建设有限公司，继续负责深圳市

轨道交通 2 号线三期工程 2131 标段的施工管理）将事发钢筋加

工棚建设项目发包给广东俊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责搭建。

2016 年 9 月，事发钢筋加工棚搭建完成。2016 年 10 月，中交

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正式启用事发钢筋加工

棚，用途为深圳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三期工程 2131 标段钢筋加工

场和材料堆放场地。

2019 年 8 月，因深圳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三期工程 2131 标段

还未完成建设，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安居乐业物

业管理有限公司、罗湖区黄贝街道办事处又共同签订了《地铁 2

号线三期工程莲塘口岸站曦龙山庄临时占地延期补充合同》，

延长临时占用事发地块至 2020 年 8 月 25 日，事发钢筋加工棚

由中交（广州）建设有限公司继续使用。

2020 年 6 月 22 日，深圳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三期工程 2131

标段竣工验收。由于项目竣工验收后仍有部分整改工作，中交

（广州）建设有限公司继续使用事发钢筋加工棚堆放施工材料。

2020 年 8 月 30 日，中交（广州）建设有限公司需要继续使

用事发钢筋加工棚作为材料堆放场地，就与深圳市安居乐业物

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《临时场地租赁合同》，租用事发钢筋

加工棚所在地块至 2021 年 2 月 25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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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10 月 28 日，深圳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三期工程正式

通车运营，中交（广州）建设有限公司仍继续使用事发钢筋加

工棚作为材料堆放场地。

2020 年 12 月 15 日，中交（广州）建设有限公司与深圳市

超明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签订《临时钢筋存储仓库设施让售合同》

（以下简称《让售合同》），将临时钢筋存储仓库设施（事发

钢筋加工棚）让售给深圳市超明劳务服务有限公司，深圳市超

明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曹民和授权签约代表马四喜均

在合同上签名。根据合同约定，深圳市超明劳务服务有限公司

负责临时钢筋存储仓库设施（事发钢筋加工棚）后续拆除、装

卸车、运输、回收，以及周边场地内的基础破除、外运、现场

清理、场地复垦及绿化恢复；深圳市超明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负

责交付后的临时钢筋存储仓库设施（事发钢筋加工棚）的安全

生产、职业健康管理工作主体责任；合同让售金额为人民币零

元；中交（广州）建设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2 日将临时钢

筋存储仓库设施（事发钢筋加工棚）交由深圳市超明劳务服务

有限公司处理。经深圳市超明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（法定

代表人）曹民同意，由马四喜个人以深圳市超明劳务服务有限

公司名义负责事发钢筋加工棚拆除、现场清理和场地恢复等工

作。经查，中交（广州）建设有限公司与深圳市超明劳务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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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签订《让售合同》，违反《深圳市罗湖区临时用地和

临时建筑管理办法》（罗府办规〔2020〕10 号）第二十八条“临

时用地和临时建筑不得办理不动产权登记，不得转让、买卖、

抵押、交换、赠与”的规定，属于违规转让。

2021 年 1 月 15 日至 18 日，马四喜组织工人清理事发钢筋

加工棚内堆放的杂物。

2021 年 1 月 19 日，马四喜组织孟庆丰、叶培新、李林等工

人开始拆除事发钢筋加工棚。

2021 年 1 月 24 日，事发钢筋加工棚拆除过程中发生坍塌，

造成叶培新死亡。

（三）事故相关单位（个人）基本情况

1.事发钢筋加工棚使用和让售单位：中交（广州）建设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交（广州）建设公司”）。该公司成立

于 2013 年 06 月 06 日（成立时公司名称为“中交二航局南方工

程公司”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070294315B，注册

地址：广州市南沙区港前大道南 162 号 1001 房，公司类型：其

他有限责任公司；注册资本：壹亿元整，法定代表人：李浩；

经营范围：铁路、道路、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;铁路工程建筑;

预应力工程施工（含制梁工程）;公路工程建筑;市政公用工程

施工;城市轨道桥梁工程服务;城市地铁隧道工程服务;城市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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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交通设施工程服务;交通标志施工。建筑资质等级：水利水电

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、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、建筑工

程施工总承包一级。

2.事发钢筋加工棚被让售单位：深圳市超明劳务服务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超明劳务公司”）。该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03

月 19 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MA5FHRUX7C，注册地址：

深圳市盐田区盐田街道沿港社区沙岗圩 40 号 601 ，公司类型：

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独资)；注册资本：100 万元，法定代表人：

曹民；经营范围：清洁服务，建筑工程施工、提供建筑安装工

程，建筑材料销售，国内贸易。劳务服务咨询，劳动保障事务

咨询，家政服务；园林绿化工程。

3.事发钢筋加工棚拆除施工负责人：马四喜，男，56 岁，

汉族，河南省上蔡人。马四喜未注册成立公司，属于个人组织

工人进行事发钢筋加工棚拆除作业。

（四）政府部门安全监管单位

经调查，事发钢筋加工棚是因深圳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三期

工程 2131 标段建设施工需要在曦龙山庄小区搭建的临时建筑

物。根据《深圳市临时用地和临时建筑管理规定》（深圳市人

民政府令 第 149 号）第二条第二款“本规定所称临时建筑是指

单位和个人因生产、生活需要搭建的结构简易并在规定期限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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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拆除的建筑物、构筑物或其他设施”、第十一条第一款“已

出让土地上进行临时建设，除建设工程红线范围内施工用房外，

应向各区政府申请办理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手续”和《深圳

市罗湖区已出让土地临时建筑严控严管严惩暂行办法》(罗建

[2010]53 号，2017 年 9 月 7 日废止)第四条“深圳市罗湖区人

民政府授权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和条件

对已出让土地临时建筑进行严格审批，包括负责受理临时建筑

的申请、审定、到期发出拆除通知并协调执法部门拆除等工作。

区、街道规划土地监察执法部门负责监督检查并对违法临时建

筑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定进行查处，区政府其他有关部门

依其职能进行管理”的规定，事发钢筋加工棚搭建未向罗湖区

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（罗湖区住房和建设局）申请办理临时建设

工程规划许可，属于违法临时建筑。

1.临时建筑监管部门

2016 年 5 月至 2018 年 6 月 8 日，根据《关于加强区、街道

规划土地监察机构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罗编〔2011〕3 号）

的规定，罗湖区规划土地监察局（以下简称“区规划土地监察

局”）主要负责监督、指导各街道规划土地监察中队开展规划

土地监察工作；各街道规划土地监察中队主要负责对辖区内违

法用地和违法建筑的日常巡查，并组织和执行辖区内违法用地

清理和违章建筑强制拆除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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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 6 月 9 日至 2020 年 6 月 18 日，根据《深圳市罗湖

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区规划土地监察局（区规划土地监

察大队、区查违办）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》

（罗编〔2017〕46 号）规定，区规划土地监察局负责全区规划

土地监察执法工作，依法开展违法用地清理和违法建筑强制拆

除工作，在此期间，全区各街道未再设置规划土地监察机构。

2020 年 6 月 19 日至事发时，根据《中共深圳市罗湖区委机

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我区规划土地监察体制的通知》（罗编

〔2020〕6 号）规定，罗湖区规划土地监察执法模式调整为以街

道为主，由街道承担规划土地监察职能；区规划土地监察局主

要承担指导、监督、考核职责，负责重大及上级交办案件的牵

头查处、组织协调跨街道的执法行动等职责。

综上，2011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 8 日期间，事发钢筋加工

棚违法查处监管单位为罗湖区黄贝街道办事处；2018 年 6 月 9

日至 2020 年 6 月 18 日期间，事发钢筋加工棚违法查处监管部

门为区规划土地监察局；2020 年 6 月 19 日至事发时，事发钢筋

加工棚违法查处监管单位为罗湖区黄贝街道办事处。

2.事发钢筋加工棚属地安全管理单位

事发项目属地安全管理单位为罗湖区黄贝街道办事处（以

下简称“黄贝街道办事处”）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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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事发前施工情况

2021 年 1 月 15 日至 18 日，马四喜组织孟庆丰、叶培新、

李林 3 人到事发钢筋加工棚清理棚内堆放的杂物。

1 月 19 日，马四喜租用高炮机进场，组织孟庆丰等人开始

拆除事发钢筋加工棚。使用高炮机作业后，由于高炮机施工声

音太大，遭到附近单位到施工现场投诉，马四喜便叫作业人员

停止了当日的施工。

1 月 20 日，马四喜安排孟庆丰、叶培新、李林 3 人开始人

工拆除事发钢筋加工棚，并于当日先将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覆

盖的铁皮拆除。

1 月 21 日，孟庆丰等人开始拆除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的正

放四角锥网架，其中孟庆丰在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人工使用乙

炔和氧气气割切割（“人工使用乙炔和氧气气割切割”以下简

称“人工气割切割”）正放四角锥网架，叶培新、李林在地面

协助并负责清理地面杂物。21 日当天，孟庆丰通过人工气割切

割的方式完成了事发钢筋加工棚东南侧 2 跨（约 15 米）正放四

角锥网架的拆除。

1 月 22 日，孟庆丰和叶培新继续采用人工气割切割的方式

将事发钢筋加工棚东南侧的围护墙拆除。

1 月 23 日，孟庆丰等人将拆除的事发钢筋加工棚东南侧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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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正放四角锥网架和围护墙产生的废钢材整理后，孟庆丰开货

车将废钢材送到坪山区合至达废品收购站售卖。当天下午 16 时

许，卖完废钢材的孟庆丰回到事发钢筋棚拆除现场和李林一起

继续清理杂物，叶培新一人爬到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采取人工

气割切割的方式将剩余未拆除的三分之二正放四角锥网架与西

南侧、东北侧和西北侧围护墙连接的下弦杆全部切断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经过

1 月 24 日 7 时 30 分许，孟庆丰、叶培新、李林开始继续拆

除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剩余的三分之二正放四角锥网架。叶培

新先沿着事发钢筋加工棚东北侧围护墙的立柱爬到正放四角锥

网架上，人工气割切割正放四角锥网架与西北侧围护墙连接的

上弦杆和斜腹杆，孟庆丰和李林则在事发钢筋加工棚地面上整

理杂物和工具。叶培新将事发钢筋加工棚正放四角锥网架与西

北侧围护墙连接的上弦杆和斜腹杆全部切断后，骑坐在事发钢

筋加工棚东北侧围护墙上（身上佩戴了安全带并将将安全带安

全绳挂钩挂扣在切割后仍与东北侧围护墙连接的上弦杆上），

从西北侧向东南侧切割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正放四角锥网架与

东北侧围护墙连接的上弦杆和斜腹杆。同时，孟庆丰也爬到事

发钢筋加工棚西南侧围护墙顶部，骑坐在西南侧围护墙上（身

上佩戴了安全带，但安全带安全绳挂钩未挂扣在任何物体上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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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从西北侧向东南侧切割正放四角锥网架与西南侧围护墙连接

的上弦杆和斜腹杆（见图 2）。8 时 18 分许，李林在地面整理

完工具后，便走到事发钢筋加工棚旁边上洗手间去了。

8 时 20 分许，骑坐在事发钢筋加工棚西南侧围护墙上正在

图 2 事发时孟庆丰、叶培新切割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

正放四角锥网架作业位置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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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人工气割切割作业的孟庆丰感觉到正放四角锥网架上下晃

动，便立即大喊“架子要塌了！”，紧接着孟庆丰听到“砰”

的一声，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剩余的三分之二正放四角锥网架

东北侧坍塌跌落至地面，正放四角锥网架西南侧未坍塌，但西

南侧围护墙上部发生了变形倾斜。叶培新随着坍塌的正放四角

锥网架跌落至地面，孟庆丰则由于西南侧围护墙的倾斜而跌落

在正放四角锥网架上。孟庆丰跌落在正放四角锥网架上后，马

上用手抓住了正放四角锥网架上弦杆，接着跳落在正放四角锥

网架下方的沙堆上。李林听到“砰”的一声后，马上从事发钢

筋加工棚旁边的洗手间跑回现场，发现叶培新跌落在地面，戴

在叶培新头上的安全帽已破裂，头部有出血，身上佩戴的安全

带安全绳挂钩挂扣在已跌落至地面的正放四角锥网架上弦杆

上。接着，李林马上将叶培新跌落位置告诉从沙堆方向走过来

的孟庆丰。

8 时 21 分，李林拨打了“120”急救电话。孟庆丰则跑到叶

培新跌落位置，首先将叶培新挂扣在正放四角锥网架上弦杆上

的安全带安全绳挂钩解开。接着，孟庆丰又马上把叶培新抱到

事发钢筋加工棚东南侧门口并平放在地面上，当时叶培新跟孟

庆丰说左胳膊痛。

8 时 30 分许，“120”急救医生赶到事故现场，将叶培新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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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救护车，叶培新的儿子也随救护车一起将叶培新送往罗湖区

人民医院抢救。

11 时 58 分许，叶培新在罗湖区人民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。

（三）事故应急救援和现场处置情况

1.相关企业应急救援和现场处置情况

2021 年 1 月 24 日 8 时 20 分许，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剩余

未拆除的三分之二正放四角锥网架坍塌，叶培新跌落至地面。

李林听到响声后，马上从事发钢筋加工棚旁边的洗手间跑回现

场，发现叶培新跌落在地面，戴在叶培新头上的安全帽已破裂，

头部有出血，身上佩戴的安全带安全绳挂钩挂扣在已跌落至地

面的正放四角锥网架上弦杆上。接着，李林马上将叶培新跌落

位置告诉从沙堆方向走过来的孟庆丰。

8 时 21 分，李林拨打了“120”急救电话。孟庆丰则跑到叶

培新跌落位置，首先将叶培新挂扣在正放四角锥网架上弦杆上

的安全带安全绳挂钩解开。接着，孟庆丰又马上把叶培新抱到

事发钢筋加工棚东南侧门口并平放在地面上，当时叶培新跟孟

庆丰说左胳膊痛。

8 时 23 分，李林打电话向马四喜报告了事故情况。

8 时 30 分许，“120”急救医生赶到事故现场，将叶培新抬

上救护车，叶培新的儿子叶小海（事发当天上午在现场负责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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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车运垃圾）也随救护车一起送叶培新去罗湖区人民医院抢救。

8 时 45 分许，马四喜接到事故报告后赶到事故现场。马四

喜在现场了解到叶培新已送往罗湖人民医院抢救后，便又立即

赶到罗湖区人民医院。

9 时 10 分许，中交（广州）建设公司工程管理部办事员刘

辉接到罗芳社区工作站工作人员邹有志电话通知后赶到事故现

场，配合政府事故调查。

10 时 30 分许，中交（广州）建设公司生产管理部职员徐海

江接到深圳市轨道交通 2号线三期工程 2131 标段原安全员杨含

军（罗芳社区工作站安全专干姚东英电话通知的杨含军）电话

报告事故情况后赶到事故现场，配合政府事故调查。

11 时 58 分许，叶培新在罗湖区人民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。

2.相关政府部门应急处置情况

接到事故报告后，区应急管理局、黄贝街道办事处、黄贝

派出所等单位负责人及有关人员立即赶赴事故现场开展调查处

理工作，组织人员对事故现场进行警戒封控。

综上，该起事故发生后，政府相关部门及公安机关、黄贝

街道办事处接到事故报告后应急响应迅速，响应程序正确，未

出现政府相关部门（单位）和工作人员失职、渎职现象。

三、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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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

此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死者叶培新：男，47 岁，汉族，

陕西平利人，初中文化程度，生前系马四喜找来的事发钢筋加

工棚拆除工人。

根据深圳市公安局黄贝派出所委托广东广正司法鉴定所于

2021 年 2 月 19 日出具的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（粤广正［2021］

病鉴字第 00007 号），鉴定意见为：死者叶培新系生前高坠失

血性休克死亡。

（二）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

此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150 万元，主要为死亡赔

偿金、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丧葬费等费用。

四、事故关联单位（个人）安全生产管理情况

（一）事故相关企业（个人）安全生产管理情况

1.超明劳务公司安全生产管理情况

超明劳务公司制定了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安全教育培训制度、

班前安全活动制度、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制度等安全管理制度；

制定了特殊工种、关键岗位及一般工种等安全操作规程；编制

了《深圳市超明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综合应

急预案》。但超明劳务公司未全面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

存在以下问题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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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对事发钢筋加工棚拆除作业进行安全管理。事发钢筋加

工棚拆除作业过程中，超明劳务公司未安排本单位管理人员到

事发钢筋加工棚拆除作业现场进行安全管理，未及时发现并消

除引发此起事故存在的事故隐患；超明劳务公司负责人（法定

代表人）曹民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督促、检查不到位，未及

时发现并消除引发此起事故存在的事故隐患。

2.马四喜个人安全生产管理情况

马四喜组织工人对事发钢筋加工棚拆除作业时，有口头督

促孟庆丰、叶培新、李林作业时要戴好安全帽、穿好反光衣、

系好安全带等安全注意事项；马四喜不定时到事发钢筋加工棚

拆除作业现场进行管理；制定了《临时钢筋存储仓库设施钢雨

棚拆除施工方案》（即事发钢筋加工棚拆除施工方案）。但马

四喜存在以下问题：

（1）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组织工人拆除事发钢筋加工棚。

马四喜个人未制定安全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，未对孟庆丰、叶

培新、李林等人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和事发钢筋加工棚拆除施工

作业安全技术交底，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情况下组织孟庆

丰、叶培新、李林等人拆除事发钢筋加工棚。

（2）违规组织工人进行事发钢筋加工棚拆除作业。马四喜

未按照预先制定的《临时钢筋存储仓库设施钢雨棚拆除施工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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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》的要求，使用汽车吊篮高空作业平台和 50T 汽车吊辅助进

行事发钢筋加工棚拆除作业。违规使用未取得高处作业和焊接

与热切割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的孟庆丰、叶培新在高处进行事

发钢筋加工棚人工气割切割作业，造成此起事故的发生。

（二）政府部门安全监管情况

1.区规划土地监察局

经查，从 2018 年 6 月 9 日至 2020 年 6 月 18 日，事发钢筋

加工棚从开始搭建到使用已有两年多时间。在此期间，区规划

土地监察局作为罗湖区临时建筑监管部门，未及时对事发钢筋

加工棚该违法临时建筑进行过查处。

2.黄贝街道办事处和罗芳社区工作站

一是组织进行了安全生产工作部署、安全生产培训工作。

2020 年 7 月至事发时，黄贝街道办事处共组织召开辖区在建工

地、小散工程相关会议 11 次，研究部署辖区在建工地、小散工

程安全工作。组织对各社区工作站安全专干、物业管理单位、

在建工地负责人安全培训 3 次；组织辖区在建工地召开了安全

警示会 3 次，约谈建筑工地安全负责人 2 次。

二是组织开展了安全生产检查、巡查工作。自事发钢筋加

工棚搭建以来，罗芳社区工作站有关人员对事发钢筋加工棚所

在区域共开展安全巡查 26 次；2020 年 5 月 5 日，罗芳社区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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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为了解深圳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三期工程 2131 标段施工情况，

督促其按安全规范组织施工，对中交（广州）建设公司工程管

理部办事员刘辉进行安全生产约谈。

但黄贝街道办事处及罗芳社区工作站存在以下问题：

（1）对事发钢筋加工棚该违法临时建筑查处不力。事发钢

筋加工棚未经规划许可违法搭建过程中，黄贝街道办事处规划

土地监察机构未及时制止、纠正其违法行为；事发钢筋加工棚

投入使用后，违法搭建行为长期存在，黄贝街道办事处规划土

地监察机构也未及时对该违法临时建筑依法进行过查处。

（2）对辖区拆除工程安全生产巡查不到位。2021 年 1 月

15 日，马四喜开始组织工人清理事发钢筋加工棚内堆放的杂物；

1 月 19 日，马四喜开始组织工人进行事发钢筋加工棚拆除作业。

但罗芳社区工作站未及时巡查发现并将情况上报黄贝街道办事

处，导致事发钢筋加工棚拆除作业属地安全管理缺失。

（三）事故发生单位界定

1.2020 年 12 月 15 日，中交（广州）建设公司与超明劳务

公司签订《让售合同》。中交（广州）建设公司将事发钢筋加

工棚让售处理给超明劳务公司，由超明劳务公司负责事发钢筋

加工棚后续拆除、装卸车、运输、回收，以及周边场地内的基

础破除、外运、现场清理、场地复垦及绿化恢复；超明劳务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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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对交付后的临时钢筋存储仓库设施（事发钢筋加工棚）的安

全生产、职业健康管理工作负主体责任。

2.经深圳市超明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（法定代表人）

曹民同意，由马四喜个人以深圳市超明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名义

负责事发钢筋加工棚拆除、现场清理和场地恢复等工作。

3.2021 年 1 月 24 日，马四喜组织工人拆除事发钢筋加工棚

过程中，事发钢筋加工棚发生坍塌，造成拆除工人叶培新死亡。

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界定，此起事故的发生单位为超明劳务

公司。

五、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

为查明事故原因，事故调查组成员会同深圳惠安天下电气

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深入事故现场进行勘查，勘查情况

如下：

（一）事故现场监控情况

事发钢筋加工棚的东侧视频监控探头记录了事发钢筋加工

棚顶部正放四角锥网架坍塌的过程。事发时，钢筋加工棚顶棚

正放四角锥网架东北侧坍塌落地，西南侧未坍塌，但西南侧围

护墙发生了变形倾斜（见图 3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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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3 事发钢筋加工棚正放四角锥网架坍塌过程监控视频截图

视频时间：2021 年 1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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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事故现场勘查（调查）情况

1.事发钢筋加工棚勘查情况

事发钢筋加工棚长度为 35m，宽度为 15m，高度为 12m。事

发钢筋加工棚四周为钢结构围护墙，顶棚为钢结构正放四角锥

网架，网架上方覆盖有采光板和采光条（1 月 20 日已拆除，见

图 4）。

事发钢筋加工棚俯视图为长方形，长方形四个角（点）分

别编号：西南角为 A，西北角为 C，东南角为 F，东北角为 D；

2021年1月21日拆除的顶棚三分之一正放四角锥网架与剩余三

分之二正放四角锥网架在西南侧钢架结构围护墙上分割点为 B，

图 4 事发钢筋加工棚坍塌后勘查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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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东北侧钢架结构围护墙分割点为 E；2021 年 1 月 21 日，孟庆

丰拆除的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正放四角锥网架为 ABEF 区域；事

发时，孟庆丰和叶培新正在拆除的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正放四

角锥网架为 BCDE 区域（见图 5）。

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正放四角锥网架由钢结构四角锥体连

接而成，四角锥体底边钢管为下弦杆，连接相邻两个四角锥体

锥顶的钢管为上弦杆，四角锥体斜边钢管为斜腹杆。斜腹杆通

图 5 事发钢筋加工棚俯视勘查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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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螺栓球将上弦杆和下弦杆连接，形成钢结构网架。事发钢筋

加工棚顶棚正放四角锥网架四周的螺栓球焊接在钢结构围护墙

上，通过钢结构围护墙将整个网架支撑固定（见图 6）。

事发后，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正放四角锥网架东北侧全

部坍塌跌落至地面，部分上弦杆和斜腹杆与东北侧钢结构围

护墙连接并悬在空中（事发正放四角锥网架部分上弦杆和斜

腹杆因坍塌断裂后残留在东北侧钢结构围护墙上）；正放四

角锥网架西南侧仍与西南侧钢结构围护墙连接，未发生坍塌

图 6 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正放四角锥网架结构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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跌落，但西南侧围护墙上部发生了变形倾斜。根据事故调查

组对孟庆丰的询问调查，叶培新跌落地面位置位于事发钢筋

加工棚东北侧钢结构围护墙第4根立柱和第5根立柱之间（靠

近第 4 根立柱），距离东北侧钢结构围护墙约 2 米。戴在叶

培新头上的安全帽已破裂，头部有出血，身上佩戴的安全带

安全绳挂钩挂扣在已跌落至地面的正放四角锥网架上弦杆上

（见图 7、图 8、图 9、图 10）。

图 7 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正放四角锥网架坍塌勘查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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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8 东北侧钢结构围护墙上未跌落的网架

上弦杆和斜腹杆勘查图

图 9 网架连接钢结构围护墙的上弦杆、

下弦杆、斜腹杆和立柱支架勘查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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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正放四角锥网架切割拆除情况

（1）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 ABEF 区域正放四角锥网架切割

拆除情况。经调查，2021 年 1 月 21 日，孟庆丰一人将事发钢筋

加工棚顶棚 ABEF 区域正放四角锥网架切割拆除，叶培新未参与

切割作业。孟庆丰切割方式：先沿 FA 方向将事发钢筋加工棚顶

棚正放四角锥网架 FA 侧与钢结构围护墙连接的下弦杆、斜腹杆

和上弦杆切割；然后沿 AB 方向将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正放四角

锥网架 AB 侧与钢结构围护墙连接的下弦杆、斜腹杆和上弦杆切

割;再沿 EF方向将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正放四角锥网架 EF 侧与

钢结构围护墙连接的下弦杆、斜腹杆和上弦杆切割；最后沿 EB

图 10 事发后叶培新跌落位置勘查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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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向将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正放四角锥网架 EB侧与剩余三分之

二正放四角锥网架连接的下弦杆、斜腹杆和上弦杆切割（切割

时，孟庆丰站在剩余三分之二正放四角锥网架下层钢杆上），

当孟庆丰切割至还剩下三四根上弦杆时，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

ABEF 区域正放四角锥网架坍塌跌落至地面，孟庆丰站在剩余三

分之二正放四角锥网架下层钢杆上未跌落。（见图 11）

图 11 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 ABEF 区域正放四角锥网架切割顺序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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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 BCDE 区域正放四角锥网架切割

拆除情况。1 月 23 日下午，叶培新一人将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

BCDE 区域正放四角锥网架 BC 侧、CD 侧、DE 侧与钢结构围护墙

连接的下弦杆全部切断。1 月 24 日，叶培新先沿 CD 方向将事发

钢筋加工棚顶棚正放四角锥网架 CD侧与钢结构围护墙连接的上

弦杆和斜腹杆切割完。然后叶培新又沿着 DE 方向开始将事发钢

筋加工棚顶棚正放四角锥网架 DE侧与钢结构围护墙连接的上弦

杆和斜腹杆切断。叶培新在沿 DE 侧开始切割一会后，孟庆丰也

开始沿 CB 方向将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正放四角锥网架 CB 侧与

钢结构围护墙连接的上弦杆和斜腹杆切断，当时叶培新切割进

度比孟庆丰切割进度快 2 米左右。当孟庆丰切割到西南侧钢结

构围护墙第 4 根和第 5 根立柱之间（靠近第 5 根）时，事发钢

筋加工棚顶棚 BCDE 区域正放四角锥网架 DE 侧坍塌跌落至地面，

BC 侧仍与钢结构围护墙连接未坍塌。（见图 1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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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事发时作业人员位置和劳动防护用品佩戴情况

（1）作业人员位置情况。经调查，事发时孟庆丰坐在事发

钢筋加工棚西南侧钢结构围护墙第 4 根和第 5 根立柱之间（靠

近第 5 根）的顶部，正在人工气割切割顶棚正放四角锥网架与

西南侧钢结构围护墙连接的上弦杆和斜腹杆；叶培新坐在事发

钢筋加工棚东北侧钢结构围护墙第 4 根和第 5 根立柱之间（靠

图 12 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正放四角锥网架 BCDE 区域切割顺序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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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第 4 根）的顶部，正在人工气割切割顶棚正放四角锥网架与

钢结构围护墙连接的上弦杆和斜腹杆。

（2）劳动防护用品佩戴情况。事发时孟庆丰身上佩戴了安

全带，但安全带安全绳挂钩未挂扣在任何物体上；叶培新身上

也佩戴了安全带，安全带安全绳挂钩挂扣在切割后仍与东北侧

围护墙连接的上弦杆上。（见图 13）

图 13 事发前孟庆丰、叶培新作业位置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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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作业人员持证情况

事发时，孟庆丰、叶培新正在高度为 12 米的事发钢筋加工

棚钢结构围护墙顶部使用用气割（乙炔和氧气）的方式拆除顶

棚正放四角锥网架，作业内容属于高处作业和焊接与热切割作

业，都需同时持有高处作业和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特种作业操作

证。经调查，孟庆丰、叶培新二人都未取得高处作业特种作业操

作证，二人都持有的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均为伪

造证件（经查询应急管理部“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

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”，未查询到孟庆丰、叶培

新相关证件信息；孟庆丰也承认自己和叶培新未经过焊接与热

切割作业技术培训和考试，二人持有的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特种

作业操作证是在路边购买的）。孟庆丰、叶培新的作业行为属

于未取得高处作业、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而违法

违规从事高处和热切割气割（乙炔和氧气）特种施工作业。

（三）事故现场勘查分析

根据事故现场勘查情况，结合对事故相关人员的询问调查、

监控影像资料和查阅事故相关单位（个人）提交的有关资料，

分析如下：

1.事故类别分析

根据深圳市公安局黄贝派出所委托广东广正司法鉴定所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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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2 月 19 日出具的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（粤广正［2021］

病鉴字第 00007 号），死者叶培新多处软组织损伤，右腕上部

骨折、胸骨骨折、多处肋骨骨折、左股骨下段粉碎性骨折，胰

腺破损、脾脏破裂、肝脏挫裂、肺挫伤、小脑出血及胸腹腔积

血，符合减速运动所致损伤特点，也符合高坠所致损伤特征，

同时也符合事发钢筋加工棚坍塌造成叶培新高坠后失血性休克

死亡特征。依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》（GB6441-86）

对事故的分类，结合此起事故发生的经过，本次事故类别为坍

塌事故。

2.切割拆除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正放四角锥网架ABEF区域

与 BCDE 区域异同点分析

2021 年 1 月 21 日至 1 月 24 日，孟庆丰等人分两部分拆除

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正放四角锥网架，虽都是采取人工气割切

割正放四角锥网架四周受力的上弦杆、下弦杆和斜腹杆，然后

通过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正放四角锥网架自重跌落地面。但两

次切割拆除面积和总重量、切割方法和切割作业时作业人员所

处位置避险方式不同：

（1）切割拆除面积和总重量不同。1 月 21 日，切割拆除的

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正放四角锥网架 ABEF 区域面积约占正放四

角锥网架总面积的三分之一。1 月 24 日，切割拆除的事发钢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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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工棚顶棚正放四角锥网架 BCDE 区域面积约占正放四角锥网架

总面积的三分之二，所以两部分拆除事发钢筋加工棚的面积和

总重量不同。

（2）切割方法不同。1 月 21 日，孟庆丰切割拆除事发钢筋

加工棚顶棚正放四角锥网架 ABEF 区域时，按照 FA、AB、EF、EB

的顺序将正放四角锥网架四周受力的下弦杆、斜腹杆和上弦杆

进行切割。1 月 24 日，孟庆丰和叶培新切割拆除事发钢筋加工

棚顶棚正放四角锥网架 BCDE 区域前，叶培新已在 1 月 23 日下

午将 BC 侧、CD 侧、DE 侧与钢结构围护墙连接的下弦杆全部切

断，事发当天仅切割正放四角锥网架受力的上弦杆和斜腹杆。

（3）切割作业时作业人员所处位置避险方式不同。1 月 21

日，孟庆丰是站在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 BCDE 区域正放四角锥网

架下弦杆或斜腹杆上切割拆除 ABEF 区域正放四角锥网架最后一

侧（EB 侧）受力的下弦杆、斜腹杆和上弦杆。1 月 24 日事发时，

叶培新和孟庆丰均坐在事发钢筋加工棚围护墙顶部进行切割作

业。

3.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正放四角锥网架坍塌跌落原因分析

事发时，坍塌的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三分之二正放四角锥

网架整体重量由正放四角锥网架东北侧、西北侧和西南侧上弦

杆、下弦杆和斜腹杆与钢结构围护墙连接支撑。1 月 23 日下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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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培新将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剩余未拆除的三分之二正放四角

锥网架东北侧、西北侧和西南侧下弦杆全部切断后，事发钢筋

加工棚剩余未拆除的三分之二正放四角锥网架的整体重量由与

钢结构围护墙连接的上弦杆和斜腹杆支撑。

经调查，1 月 24 日上午，叶培新先将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

剩余未拆除三分之二的正放四角锥网架与西北侧钢结构围护墙

连接的上弦杆和斜腹杆切断，剩余未拆除三分之二的正放四角

锥网架整体重量仅剩与西南侧、东北侧钢结构围护墙连接的上

弦杆和斜腹杆固定支撑。

事发前，孟庆丰和叶培新同时同方向切割事发钢筋加工棚

顶棚剩余未拆除三分之二的正放四角锥网架与西南侧、东北侧

钢结构围护墙连接的上弦杆和斜腹杆时，随着切断上弦杆和斜

腹杆数量的增加，剩余未拆除三分之二的正放四角锥网架整体

重量越来越集中在剩余未切断的上弦杆和斜腹杆上，即每根上

弦杆和斜腹杆承受的重量在逐步增加。另外，由于叶培新切割

进度比孟庆丰快 2 米左右，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剩余未拆除三

分之二的正放四角锥网架东北侧未切断的上弦杆和斜腹杆数量

比西南侧未切断的上弦杆和斜腹杆数量少，所以集中在东北侧

每根上弦杆和斜腹杆的承受的重量比西南侧每根上弦杆和斜腹

杆的承受的重量要大。当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剩余未拆除三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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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二的正放四角锥网架东北侧剩余未切断的上弦杆和斜腹杆承

受的重量超过承受力上限时，东北侧上弦杆和斜腹杆连接部位

（上弦杆和斜腹杆与连接球连接部位、上弦杆和斜腹杆与钢结

构围护墙连接部位）就会发生断裂，导致正放四角锥网架东北

侧在网架重力的作用下首先发生坍塌跌落，而正放四角锥网架

西南侧则因东北侧坍塌跌落变形倾斜。

4.叶培新和孟庆丰跌落原因分析

事发前，叶培新将佩戴安全带安全绳挂钩挂扣在切割后仍

与东北侧钢结构围护墙连接的上弦杆（沿钢结构围护墙安装）

上；孟庆丰身上虽佩戴安全带，但安全带安全绳挂钩未挂扣在

任何物体上。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剩余未拆除三分之二的正放

四角锥网架东北侧发生坍塌跌落时，在事发正放四角锥网架坍

塌跌落产生的作用力下，将叶培新扣着安全带安全绳挂钩的东

北侧钢结构围护墙安装的上弦杆一起受力拉扯跌落至地面，导

致叶培新失去保护作用，随同坍塌的正放四角锥网架及挂扣安

全绳的上弦杆从事发钢筋加工棚东北侧钢结构围护墙第 4 根和

第 5 根立柱之间（靠近第 4 根）的顶部跌落至地面，造成叶培

新受伤，后经罗湖区人民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。而孟庆丰则由

于西南侧围护墙只发生了变形倾斜而跌落到正放四角锥网架

上，接着孟庆丰又跳落到正放四角锥网架下方的沙堆上，幸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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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伤。

（四）事故发生原因

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询问和科学分析，造成此起事故发生

的原因：

1.直接原因

（1）人的不安全行为

叶培新、孟庆丰安全意识淡薄，对用人工气割切割事发钢

筋加工棚顶棚存在的安全风险认识不足，未按照《建筑拆除工

程安全技术规范（JGJ 147-2016）》的规定要求且未取得高处

作业和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进行高处作业和事发

钢筋加工棚顶棚正放四角锥网架切割作业，也未正确使用劳动

防护用品，在作业过程中，导致叶培新随着坍塌跌落的事发钢

筋加工棚顶棚正放四角锥网架跌落至地面受伤，后经罗湖区人

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。

（2）物或环境的不安全状态

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剩余未拆除三分之二正放四角锥网架

四周的上弦杆、下弦杆和斜腹杆大部分被切断后，剩余未切断

并与事发钢筋加工棚钢结构围护墙连接的上弦杆和斜腹杆受力

情况发生变化，其中东北侧剩余未切断的上弦杆和斜腹杆比西

南侧数量少，难以支撑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剩余未拆除三分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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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正放四角锥网架的重量，安全风险加大，从而造成正放四角

锥网架东北侧坍塌。

2.间接原因

（1）超明劳务公司，未全面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

未对事发钢筋加工棚拆除作业进行安全管理，未及时发现并消

除引发此起事故存在的事故隐患。

（2）马四喜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组织工人拆除事发钢筋

加工棚；违规组织工人进行事发钢筋加工棚拆除作业。

（五）事故性质

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493 号）第二条、第三条的规定，事故调查组认定此起事故性质

为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六、事故责任的认定和对责任者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事故相关单位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1.超明劳务公司，未全面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未

对事发钢筋加工棚拆除作业进行安全管理，未及时发现并消除

引发此起事故存在的事故隐患。其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对此起事故的发生负

有管理责任。

建议罗湖区应急管理局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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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零九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对超明劳务公司予以行政处罚。

2.中交（广州）建设公司，违规将事发钢筋加工棚让售给

超明劳务公司。

建议区规划土地监察局依法依规对中交（广州）建设公司

进行处理，并将处理情况书面报送此起事故调查牵头单位（罗

湖区应急管理局）。

3.黄贝街道办事处，未及时依法依规制止、纠正和查处违

法搭建事发钢筋加工棚的行为，造成事发钢筋加工棚长期存在，

对导致此起事故发生的源头管理负有监管不到位的责任。

建议黄贝街道办事处向区安委办作出深刻检查，并将检查

情况书面报送此起事故调查牵头单位（罗湖区应急管理局）。

4.区规划土地监察局，未及时依法依规查处违法搭建事发

钢筋加工棚的行为，造成事发钢筋加工棚继续长期存在，对导

致此起事故发生负有监管不到位的责任。

建议区规划土地监察局向区安委办作出深刻检查，并将检

查情况书面报送此起事故调查牵头单位（罗湖区应急管理局）。

5.罗芳社区工作站，对辖区拆除工程巡查不到位，未及时

发现事发钢筋加工棚拆除作业并将有关情况上报黄贝街道办事

处，导致事发钢筋加工棚拆除作业属地安全管理缺失，对此起

事故的发生负有巡查不到位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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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罗芳社区工作站向黄贝街道办事处作出深刻检查，并

将检查情况书面报送此起事故调查牵头单位（罗湖区应急管理

局）。

（二）相关责任人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1.叶培新，安全意识淡薄，作为事发钢筋加工棚拆除工人，

未取得高处作业和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违规进行

高处作业和事发钢筋加工棚顶棚正放四角锥网架切割作业；未

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，对此起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

鉴于叶培新已经死亡，建议不予追究其责任。

2.马四喜，作为事发钢筋加工棚拆除负责人，未制定安全

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，未对孟庆丰、叶培新、李林等人进行安

全教育培训和事发钢筋加工棚拆除施工作业安全技术交底，在

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情况下组织工人拆除事发钢筋加工棚；

未按照《临时钢筋存储仓库设施钢雨棚拆除施工方案》的要求，

使用汽车吊篮高空作业平台和 50T 汽车吊辅助进行事发钢筋加

工棚拆除作业；违规使用未取得高处作业和焊接与热切割作业

特种作业操作证的孟庆丰、叶培新在高处进行事发钢筋加工棚

人工气割切割作业，造成此起事故的发生，对此起事故的发生

负有主要管理责任。

马四喜行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，建议罗湖公安分局对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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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喜进行立案侦查。

3.曹民，作为超明劳务公司负责人（法定代表人），对本

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督促、检查不到位，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引

发此起事故存在的事故隐患。其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第十八条第（五）项的规定，对此起事故的发生负

有重要领导责任。

建议罗湖区应急管理局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九十二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对曹民予以行政处罚。

4.孟庆丰，作为事发钢筋加工棚拆除工人，使用伪造的焊

接与热切割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进行事发钢筋加工棚切割作

业。其行为违反《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》

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。

建议罗湖区应急管理局依照《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

考核管理规定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孟庆丰予以行政处

罚。

5.李传林，作为中交（广州）建设公司副总经理（事发钢

筋加工棚让售负责人），违规将事发钢筋加工棚让售给超明劳

务公司。

责成中交（广州）建设公司依据本公司规定对李传林进行

处理，并将处理情况书面报送此起事故调查牵头单位（罗湖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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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管理局）。

七、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

此次事故的发生，充分暴露了有关单位在建设项目施工过

程中日常安全生产管理（监管）存在的不足，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。为预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，有关单位应

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以下整改和防范措施：

（一）超明劳务公司

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进一步依法严格落实本单位安全生

产主体责任。一是要强化法律意识，严禁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

的单位或个人以本单位名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。二是要严格按

照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，加强对本单位项目的安

全管理，加大安全检查力度，及时发现并消除各类事故隐患，

严防发生生产安全事故。

（二）中交（广州）建设公司

一是要严格按照规定要求办理临时建筑审批手续后，方可

组织开展临时建筑施工建设。二是要认真组织开展本单位因建

设工程施工需要设置的临时建筑安全隐患排查整治，进一步加

强安全管理，严禁违规将临时建筑转让、买卖、抵押、交换和

赠与。三是要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及时将临时建筑拆除，确

保拆除过程安全，严防类似事故发生。

（三）区住房建设局

为使建筑行业认真吸取此起事故教训，建议区住房建设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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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此起事故事发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和安全生产再培训，

并在本行业（领域）召开警示会进行通报，对辖区建设工程参

建单位开展事故警示教育，并将约谈、通报、安全生产再培训

和事故警示教育情况书面报送此起事故调查牵头单位（区应急

管理局）。同时，区住房建设局要研究进一步完善临时建筑（含

违法临时建筑）拆除工程施工备案机制，落实拆除工程的全面

纳管。要针对不同规模的临时建筑（含违法临时建筑）拆除工

程，明确安全监管部门、单位安全生产监管职责，细化安全监

管措施，严防建筑领域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。

（四）区规划土地监察局

一是要加强对各街道办事处规划土地监察执法工作的指

导、培训、监督和考核，督促、指导各街道办事处加大对辖区

临时用地和临时建筑的巡查监管力度，依法严厉查处未经批准

建设临时建筑的违法行为。二是要会同区有关部门进一步建立

健全临时建筑监管机制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切实加强对临时建筑

使用过程的监管。

（五）黄贝街道办事处

要进一步全面履行属地管理职责，切实做到守土有责、守

土担责、守土尽责。一是要强化源头治理，加大辖区违法临时

建筑的查处力度，街道规划土地监察机构要及时发现、制止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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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查处未经批准建设的临时建筑违法行为。二是要针对辖区

临时建筑尤其是因建设工程施工需要设置的临时建筑开展排查

整治，督促临时建筑建设单位依法严格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

责任，确保临时建筑建设、施工、使用和拆除全过程安全。三

是要进一步强化巡查责任，要加强对社区开展安全生产工作的

组织、督促、检查、考核，落实落地落细安全巡查、安全监管

的末梢管理，防止安全生产空转现象，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。


